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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自首在实践中的认定

[ 作者 ] 黄书建 

[ 单位 ] 浙江省余姚市检察院 

[ 摘要 ] 关于单位自首构成要件究竟包括哪些方面，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所谓二要件说、三要件说、四要件说等。二要

件说认为，单位自首构成要件包括单位自动投案和单位如实供述罪行两个方面。三要件说认为，单位自首构成要件应包含单位自动投案、

单位如实供述罪行和单位自愿接受审判三个方面的内容。四要件说则认为，单位自首的构成要件除三要件说所主张的内容外，还应包括体

现单位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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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构成单位自首的四个要件关于单位自首构成要件究竟包括哪些方面，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所谓二要件说、三

要件说、四要件说等。二要件说认为，单位自首构成要件包括单位自动投案和单位如实供述罪行两个方面。三要件说认为，单位自首构成

要件应包含单位自动投案、单位如实供述罪行和单位自愿接受审判三个方面的内容。四要件说则认为，单位自首的构成要件除三要件说所

主张的内容外，还应包括体现单位的意志。笔者认为，二要件说和三要件说实质上是自首制度构成要件的争论在单位自首制度中的延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

定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够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也就是说，司法实践中在认定自首时，必须具备犯罪人自愿接受国家的审

判这一要件。二要件说没有充分考虑自首自愿接受国家的审判这个重要法律特征。但是，仅仅将自首制度的三个要件简单引入到单位自首

制度的构成要件的研究中，显然没有考虑到单位自首的内在特征，忽视了单位自首与自首两者之间的区别，因此，三要件说也不全面。笔

者认为，成立单位自首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具体实施者必须能够代表单位的整体意志。2．自动投案；3．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4．自愿接受国家的审判。二、单位自首具体实施者必须能够代表单位的整体意志单位是一个无生命的社会组织体，其任何活动均须通过

单位内部成员的活动来完成，对单位成员所实施的自首行为性质，即究竟该自首行为是单位自首行为还是该单位成员的个人自首行为，需

要看该自首行为是否体现了单位的整体意志。那么如何判断一行为是否体现了单位的整体意志呢？笔者以为，在判断某一自首行为是否是

单位自首行为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单位自首的代表资格问题。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包括负责人，下同）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单位的罪

行，应当认定为单位的自首。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所有的行为都代表单位的意志。而对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于其从事某些活动可以认定

为拥有单位的合法授权，因此可以认定这两种人员具有代表单位进行自首的资格。在这里，我们将这一标准称之为单位自首“资格说”。

比及单位自首的“单位名义说”、“决策说”，其有以下几个优点：（1）保持单位犯罪与单位自首中单位认定的一贯性。虽然单位犯罪

认定与单位自首认定的标准有所不同，但是资格说能将这两个标准很好地衔接起来，即其行为如果能表征为单位犯罪行为，其自首行为也

就能够被认定为单位自首行为。（2）可以更好地解决未参与单位犯罪的法定代表人实施单位自首行为的认定问题。单位犯罪后，参与单

位犯罪的有关负责人反对（他们也能够代表单位）自首，未参与单位犯罪的有关负责人决定自首，司法机关如何认定？一直是争议较大的

问题，依资格说，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3）针对性更强，更具有可操作性。单位实施犯罪以后，被追诉之前，单位可能发生变

更，例如，单位的决策机构发生变更、单位合并、单位分立、单位消灭，有关负责人投案自首的，能否认定为单位自首？笔者认为，由于

单位的法律人格独立于其组成人员，单位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单位法律人格的变更，更不意味着刑事责任的消灭。因此，承继原单位法律人

格的新单位仍应负刑事责任。当然，其自首行为也应视为原单位的自首行为，而判断变更后单位内部成员的自首是否是单位自首，仍然可

以以“资格说”为标准。三、如何认定单位如实供述罪行单位自动投案后，只有如实供述罪行，才能成立单位自首。这里的如实供述，是

指犯罪单位对自己犯罪事实的认识和表述与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大体一致。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单位犯罪中负有责任

的行为人在供述犯罪单位的罪行时往往不能使所有的细节都与案发时的情况保持一致。犯罪人由于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的特征或者因感



受、心理上的原因，一般难以作出全面交代或准确交代。实际上，公安、检察等机关的侦查人员也只需要查明足以确定该犯罪之真相的主

要事实即可，并不要求完全与事实相符。因此，只要单位交代了能据以确定单位的行为的犯罪性质和情节的主要客观事实，虽未彻底交代

或遗漏了单位犯罪行为中的某些不影响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细节，也应当认为是单位如实供述。基于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

和立功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事实，而非

全部犯罪事实。此外，由于单位犯罪的罪行大部分是所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共同实施的，因此不同于单独犯罪，投

案者除必须如实供述自己单独的犯罪行为外，还需交代其所知道的所有其他人员的犯罪行为，才能认定是单位如实供述罪行，成立单位自

首。四、如何认定单位自愿接受审判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后，必须听候、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能

逃避。如果犯罪分子投案之后，又隐匿或潜逃，不愿意接受审判或裁判的，不能认定为自首。对于自然人来说，自愿接受审判意味着不逃

避惩罚，对于单位来说，自愿接受审判也就是指单位自动投案之后，不隐匿罪证，不毁灭、伪造证据，不抽逃资金，不恶意破产，不擅自

解散，如数承担罚金等。反之，则不能认定为自愿接受审判，成立单位自首。当然，自愿接受国家的审判并不意味着犯罪单位不能为自己

的行为作辩护。辩护是法律赋予并保障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行使辩护权与拒绝接受国家审判有本质区别。犯罪单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

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不能视为不接受审判，而认定单位不成立自首。五、单位自首的常见情形结合单位自首的成立条件，笔者将

单位自首的常见情形归纳为以下几种，以求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单位自首：1．单位犯罪是经由集体研究决定实施的，犯罪单位又

经由集体研究决定委派他人去投案并如实交代罪行的，应认定为单位自首。2．犯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投案自首，

如实供述罪行的，不论其是否参与了单位犯罪，应认定为单位自首。3．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单

位犯罪，该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且如实交代的，单位成立自首。不过，在单罚制单位犯罪中，存在视为单位自首之例外情形。我国刑法

有少数条款实行的是单罚制，即只对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对单位不再处罚。如提供虚假财会报

告罪、妨害清算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等。在单位触犯以上罪名的情况下，即便符合认定单位自首的构成要件，也不能认

定为单位自首。因为自首最根本的目的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由于“单罚”条款对单位不科处刑

罚，此时再认定单位自首已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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